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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

工 作 领 导 小 组 （ 指 挥 部 ） 
 

鲁指办发〔2021〕41号 

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    签发人：陈迪桂 宋军继 
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标本采样点 

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市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，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： 

现将《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标本采样点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省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

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

2021年 2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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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标本采样点 

工作规范（试行） 
 

为确保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标本采集质量，保障全过程

生物安全，制订本规范。 

一、采样点设置 

（一）建筑布局。应当为室内独立空间或空旷广场，具备良

好通风条件，独立空间至少 10平方米。采样点设置污染区、清

洁区和独立等候区，保持受检人员单向流动，避免人流、物流交

叉。根据气候条件配备适宜的取暖和降温设施。独立等候区设立

清晰的指引标识，张贴采样步骤、个人防护等注意事项。 

（二）设备设施。配备电脑、身份证和（或）二维码读码器、

4℃冰箱、标本运输箱和移动紫外车各 1台，长度 2米左右桌子

1张，椅子至少 4张、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和周转箱（桶）以及

其他必需设备。 

二、人员安排 

（一）人员配备。每个采样点至少配备 3名采样人员，其中

1人负责登记被采样人员信息，其他 2人负责采样。原则上采样

人员每 2-4小时轮岗休息 1次。 

采样人员必须经过生物安全培训（培训合格）和具备相应的

实验技能。登记人员负责做好人员和标本信息的记录，确保信息

一致，标本及相关信息可追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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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防护要求。采样人员佩戴 KN95/N95及以上防护口罩、

帽子、护目镜（或防护面屏）、防护服、乳胶手套、防水靴套和

一次性隔离衣。如果接触患者血液、体液、分泌物或排泄物，应

戴双层乳胶手套，里层为丁腈手套，外层为乳胶手套；手套被污

染时，须及时更换外层乳胶手套。每采样一人后须进行严格手消

毒或更换手套。 

三、标本采集 

（一）采样流程 

1.采样时应当利用条码扫描等信息化手段采集受检者信息，

无法利用信息化手段采集信息时，手工填写相关信息。 

2.标本采集前，采样人员应当对受检者身份信息进行核对，

并在公共区域以信息公告形式告知核酸检测报告发放时限和发

放方式。 

3.每个标本应当至少记录标本编号、受检者（患者）姓名、

身份证号、居住地址、联系方式、标本采集的日期、采集部位、

类型、数量等信息。 

(二)标本采集方法 

标本种类主要包括口咽拭子、鼻咽拭子和深咳痰液等。上呼

吸道标本首选鼻咽拭子。 

1.口咽拭子。受检者先用生理盐水漱口，头部微仰，嘴张大

并发“啊”音，露出两侧咽扁桃体。采样人员将拭子放入无菌生

理盐水中湿润(禁止将拭子放入病毒保存液中，避免抗生素引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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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敏)，将拭子越过受检者舌根，在两侧咽扁桃体稍微用力来回

擦拭至少 3 次，然后在咽后壁上下擦拭至少 3 次，将拭子头浸

入含 2～3mL病毒保存液（也可使用等渗盐溶液、组织培养液或

磷酸盐缓冲液）的管中，尾部弃去，旋紧管盖。 

2.鼻咽拭子。采样人员一手轻扶受检者的头部，一手执拭子

贴鼻孔进入，沿下鼻道的底部向后缓缓深入。由于鼻道呈弧形，

不可用力过猛，以免发生外伤出血。待拭子顶端到达鼻咽腔后壁

时，轻轻旋转一周（如遇反射性咳嗽，应停留片刻），然后缓缓

取出拭子，将拭子头浸入含 2～3mL病毒保存液的管中，尾部弃

去，旋紧管盖。 

3.深咳痰液。要求受检者（一般是针对疑似新冠患者）深咳

后，将咳出的痰液收集于含 3mL 采样液的 50mL 螺口塑料管中。

如果痰液未收集于采样液中，可在检测前加入 2～3mL 采样液，

或加入痰液等体积的痰消化液，也可以采用痰液等体积的含

1g/L蛋白酶 K的磷酸盐缓冲液将痰液化。 

（三）混检标本采集 

在登记相关信息后，按上述标本采集方法进行单个样本采

集后放置在同一个采样管中，一般为 5个或 10个，原则上不超

过 10个。 

（四）标本包装 

1.所有标本应放在大小适合的带螺旋盖内有垫圈、耐冷冻

的样本采集管里，拧紧管盖。容器外须注明样本编号及采样日期。 



— 5 — 

2.将密闭后的标本放入大小合适的塑料袋内密封，每袋装

一份标本或放入试管架上，放置 4℃冰箱或放有冰排的保存箱暂

存。 

（五）标本保存 

用于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的标本应尽快进行检测，能在 24

小时内检测的标本可置于 4℃保存；24 小时内无法检测的标本

则应置于-70℃或以下保存（如无-70℃保存条件，则于-20℃冰

箱暂存）。应设立专库或专柜单独保存标本。标本运送期间应避

免反复冻融。 

（六）标本运输 

科学测算运输时间，确保标本自采集到上机检测时间不超

过 12 小时。运送过程配备专门的冰箱或冷藏箱。将标本从 4℃

冰箱转入运输箱或保存标本的运输箱密封前，须使用 75%酒精或

有效氯含量 2000mg/L的含氯消毒液喷洒消毒；运输包装应符合

《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（第二版）》（国卫办科教

函﹝2020﹞70号）规定，应按照 A类感染性物质进行三层包装，

包装 UN2814的要求。院内运输应按照生物安全委员会风险评估

确定的运输路线、运输方式进行运输，运输人员要经过生物安全

培训合格，并配备与采样人员相同的个人防护用品进行运输。院

外采样点运输，对“应检尽检”人员检测样本严格按照高致病病

原微生物样本管理，要按照《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

菌（毒）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》（原卫生部令第 45号）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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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准运证书》；对“愿检尽检”人员检测样本，经样本运出单位

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进行风险评估后，可按照普通样本管理。风险

评估依据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通用标准》（WS233-2017）

进行。 

（七）消毒及垃圾处理 

每天上午、下午各消毒一次，无人条件下用移动紫外车对空

气进行消毒至少 30分钟，桌面等物体表面用含氯消毒液或酒精

擦拭消毒，记录消毒时间和方式。如人员较多，可适当增加频繁

接触部位（如门把手等）消毒频次，用酒精等擦拭消毒。采样点

产生的垃圾按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分类收集、包装、运送，交

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集中处置。 

四、采样点管理 

落实“1 米线”间隔要求和体温检测、戴口罩等防护措施。

对老弱病残孕、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应设立单独采样区域，减少等

候时间，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。 

配备适当数量的社区（村居）干部、志愿者、基层干警等人

员，负责事前、事中采样对象摸底登记、采样工作的组织、协调、

宣传告知和采样现场秩序维护等相关工作。 

五、入户采样 

对有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到达采样点采样的受检者，应安排

采样人员上门采样。 

入户采样人员至少 2 人 1 组，由社区（村居）工作人员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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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携带病毒采样管、一次性采样拭子、75%医用酒精、生物样

本转运箱、医疗废物包装袋、扫码登记系统或样本信息登记单、

记号笔等用品。 

采样人员应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。入户前应穿着完整防

护装备，每采样一人后须进行严格手消毒，如手套污染应及时更

换外层手套；采样完毕后将样本装入生物样本转运箱。采样工作

结束后，用 75%酒精进行全身喷洒消毒，在指定区域脱卸防护装

备、更换一次性外科口罩，装入医疗废物包装袋，密封后外部喷

洒 75%酒精，交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集中处置。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省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    2021年2月9日印发 


